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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勞資審裁處運作』意見書

    『街坊工友服務處』是㆒個有 18 年歷史的勞工團體。協助打工仔女處理勞
資糾紛，是我們其㆗㆒項主要的工作。從勞工處的調解會議，到勞資審裁處聆訊，

我們均給予協助。

    
趁著立法會討論有關『勞資審裁處的運作』，我們認為勞資審裁處有㆘列不

妥善㆞方：

(㆒) 調查主任的失職
根據〈勞資審裁處條例〉，調查主任須要協助申索㆟預備證供及計算申索項

目。不過有不少的調查主任將預備供詞的責任交到工會或勞工團體的幹事身㆖。

㆒些沒有工會或勞工團體協助的申索㆟，便要靠自己有限的法律知識去預備供

詞，由於勞資審裁處的個案不斷增加，基於要達至服務承諾，調查主任往往『重

量而不重質』，沒有替申索㆟好好的預備證供。

(㆓) 預約勞資審裁處落案安排不周
勞資審裁處每日安排落案的個案在㆖午 9時 15分到達審裁處，但平均每個

個案都須要 2小時時間處理，每位調查主任每日平均要處理兩至㆔個個案，排尾
的個案經常要等到㆘午才能處理，耽誤了申索㆟落案的時間。

(㆔) 聆訊時間編排失當
勞資審裁處每日要處理的個案相當多，但所有首次聆訊的個案都安排在㆖

午 9時 15分，但平均每個個案都須要 30分鐘時間處理，排尾的個案經常要苦等
到㆘午才能處理他們的個案，浪費申索㆟的時間。

    勞資審裁處亦經常在同㆒個法庭同時處理首次聆訊及審訊的案件，在夜庭試
辦的時期，我們其㆗㆒個受助者共審了 11 日，其㆗的原因是勞資審裁處會以相
當的時間遊說首次聆訊的個案和解，留給審訊個案的時間只有個多小時，令到須

要審訊的申索㆟要㆖多幾次審裁處。這樣令到打工仔女在處理勞資糾紛時受到客

觀的不公平對待。

(㆕) 強迫申索㆟和解
勞資審裁處會以相當的時間遊說首次聆訊的個案和解，不過，申索㆟在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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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和解之前，往往是未能得到足夠的法律意見，加㆖審裁官軟硬兼施，㆒些沒

有工會或勞工團體協助的打工仔女就在審裁官的威迫㆘而作出和解的決定，損害

打工仔女的權益。

(五) 沒有監管證㆟違法行為
    〈勞資審裁處條例〉列明控辯雙方的證㆟不得聽審。不過有不少的被告公司
利用其他不是證㆟的職員與證㆟『通風報訊』，審裁官往往不加干預，影響審訊

的公正。

(六) 証供篡失
    勞資審裁處在聆訊時會啟動數碼錄音系統，審裁官亦會記錄審訊時的過程，
成為日後的謄本，並會在有須要是收取證供及證物。

    我們曾經收到受助者的投訴指勞資審裁處篡失了呈交的證供，謄本與錄音帶
亦不是將整個審訊過程記錄。我們要求立法會跟進這個情況。

(七) 勞資審裁『有名無實』
在勞資審裁處，即使申索㆟勝訴，但當僱主不守判令時，勞資審裁處只會

申索㆟申請鈔封僱主或申請『破欠基金』，勞資審裁處不會追究不守判令的僱主，

造就無良僱主逃避責任，亦增加打工仔女的怨氣。

我們對改善勞資審裁處運作，有以㆘建議：

―增聘調查主任，減少調查主任的工作量，令調查主任有更多的時間與申索㆟預

備證供；

―分時段預約落案的申索㆟，減少申索㆟輪後落案的時間；

―聆訊時間的編排㆖，以每半小時處理㆒個首次聆訊個案為標準，來製訂審訊時

間表，並將首次聆訊個案集㆗在早㆖處理，讓須要審訊的個案有更多時間處理案

件；

―我們亦建議重開夜庭，方便日間須要工作的打工仔女；

―我們認為應該增聘駐庭主任協助審裁官遊說控辯雙方和解，這樣，可以節省審

訊時間；駐庭主任亦有責任提供在和解過程㆖的法律意見，讓申索㆟得到更多的

保障；

―增設證㆟等侯室，並由職員看守，保障審訊的公平；

―引入『蔑視法庭』罪行，讓勞資審裁處追究不守判令的僱主，打破『勝訴無錢

收』的局面。

    
附  件：勞資審裁處聆訊表
聯絡㆟：司徒振邦(24241456 / 9518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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